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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落 實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國 際 協 定 的 各 種 方 法 。 就 本 文

件 而 言 ， “國 際 協 定 ”包 括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簽 訂 的 國 際 協
定 ， 以 及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簽 訂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國 際 協 定 及 條 約 。  
 

I I .  在本港制度下在本港制度下在本港制度下在本港制度下落落落落實國際協定的方法實國際協定的方法實國際協定的方法實國際協定的方法  

( A )  無 須 為無 須 為無 須 為無 須 為 落落落落 實 協 定 而 立 法實 協 定 而 立 法實 協 定 而 立 法實 協 定 而 立 法  

2 .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國 際 協 定 對 香 港 具 有 國 際 法 律 效 力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香 港 一 定 要 立 法 ， 才 能 履 行 國 際 義 務 。  

 

3 .  如 國 際 協 定 的 相 關 條 文 關 乎 原 則 事 宜 或 現 行 法 例 已 涵 蓋 的 事 宜 ，

或 者 政 府 可 以 行 政 措 施 履 行 協 定 所 訂 的 國 際 義 務，便 無 須 為 落 實 協 定 而

立 法 ， 以 下 是 一 些 例 子 ：  

 
�  世 貿 組 織 的 1 9 9 4 年 關 稅 及 貿 易 總 協 定 ( “關 貿 總 協 定 ” )要 求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放 寬 對 貨 物 的 關 稅 制 度 。 事 實 上 ， 香 港 是 自 由 港 ， 因 此 可 以 無

須 為 履 行 關 貿 總 協 定 在 關 稅 方 面 的 義 務 而 立 法 。  
 
�  雙 邊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定 ， 可 以 根 據 現 行 民 用 航 空 方 面 的 法 例 (例 如

《 民 航 條 例 》 (第 4 4 8 章 )、《 航 空 保 安 條 例 》 (第 4 9 4 章 )和 相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落 實 ， 以 及 以 行 政 措 施 落 實 。  

 
4 .  如 國 際 協 定 只 關 乎 一 些 與 本 港 事 務 無 關 的 國 際 事 宜 ， 香 港 也 無 須

為 落 實 協 定 而 立 法 。《 維 也 納 條 約 法 公 約 》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 該 公 約 只 關

乎 國 與 國 之 間 訂 立 條 約 的 程 序 和 對 條 約 的 詮 釋 。  

( B )  法 例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使 一 項 或 多 項 國 際 協法 例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使 一 項 或 多 項 國 際 協法 例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使 一 項 或 多 項 國 際 協法 例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使 一 項 或 多 項 國 際 協 定 得 以定 得 以定 得 以定 得 以 落落落落 實實實實  

5 .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 香 港 或 須 立 法 ， 以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規 定 ， 或 確 保

行 政 機 關 擁 有 必 要 的 法 定 權 力，以 採 取 履 行 國 際 義 務 所 需 的 行 動。 為 落

實 協 定 而 制 定 的 法 例 ， 可 採 用 以 下 形 式 ：  

 
�  落 實 單 一 項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 例 如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條 例 》 (第 5 1 2

章 )落 實 1 9 8 0年 訂 於 海 牙 的 《 國 際 擄 拐 兒 童 民 事 方 面 公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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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實 數 項 關 於 同 一 主 題 的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例 如《 航 空 運 輸 條 例 》(第
5 0 0 章 ) 1； 及 《 商 船 (限 制 船 東 責 任 )條 例 》 (第 4 3 4 章 ) 2；  

 
�  落 實 一 項 國 際 協 定 並 同 時 處 理 協 定 範 圍 以 外 的 事 宜 的 法 例：例 如《 領

養 條 例 》 (第 2 9 0 章 )落 實 1 9 9 3年 訂 於 海 牙 的 《 關 於 跨 國 領 養 的 保 護
兒 童 及 合 作 公 約 》，以 處 理 公 約 範 圍 內 的 領 養 個 案，同 時 訂 明 處 理 公

約 範 圍 以 外 的 領 養 個 案 的 程 序 。  

( C )  在在在在 主 體 法 例主 體 法 例主 體 法 例主 體 法 例 中 訂中 訂中 訂中 訂 立立立立 總 體 架總 體 架總 體 架總 體 架 構構構構，，，，以 便 制 定以 便 制 定以 便 制 定以 便 制 定 落落落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附 屬 法實 國 際 協 定 的 附 屬 法實 國 際 協 定 的 附 屬 法實 國 際 協 定 的 附 屬 法
例例例例  

6 .  條 例 可 訂 立 架 構 ， 以 便 日 後 制 定 附 屬 法 例 ， 使 多 項 關 於 同 一 主 題

的 國 際 協 定 得 以 落 實 ， 以 下 是 一 些 例 子 ：  

 

�  《 領 事 關 係 條 例 》(第 5 5 7 章 )和《 國 際 組 織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條 例 》(第
5 5 8 章 )及 兩 條 條 例 下 的 附 屬 法 例 ， 落 實 關 於 駐 港 領 事 館 和 國 際 組 織
在 香 港 享 有 的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的 國 際 協 議 ；  

 
�  《 逃 犯 條 例 》 (第 5 0 3 章 )和 《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 (第 5 2 5

章 )及 兩 條 條 例 下 的 附 屬 法 例，落 實 關 於 移 交 逃 犯 及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的
國 際 協 定 ；  

 
�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 2 章 )第 4 9 條 ， 有 關 當 局 可 制 定 附 屬 法 例 ，

使 避 免 香 港 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雙 重 課 稅 的 協 定 得 以 落 實 。  
 

I I I .  落落落落 實國際協定的實國際協定的實國際協定的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本地法例本地法例本地法例所採用的所採用的所採用的所採用的 各種各種各種各種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7 .  總 體 而 言 ， 不 同 的 法 例 採 用 了 不 同 的 模 式 落 實 有 關 國 際 協 定 。 我

們 舉 出 一 些 例 子 以 供 參 考 。 然 而 ， 我 們 須 理 解 在 實 際 情 況 下 ， 一 項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裏 ， 可 採 用 不 同 的 模 式 落 實 不 同 的 協 定 條 文 。  

( A )  把 國 際 協 定 的 文 本 納 入把 國 際 協 定 的 文 本 納 入把 國 際 協 定 的 文 本 納 入把 國 際 協 定 的 文 本 納 入 落落落落 實實實實 該該該該 協協協協 定定定定 的 法 例的 法 例的 法 例的 法 例 之 內之 內之 內之 內，，，，並 增 訂 補 充並 增 訂 補 充並 增 訂 補 充並 增 訂 補 充 法法法法
律 條 文律 條 文律 條 文律 條 文  

8 .  國 際 協 定 的 文 本 可 在 落 實 該 協 定 的 法 例 中 列 載 (通 常 列 載 於 附
表 )，以 納 入 法 例 之 內。不 過，在 多 種 情 況 下，只 賦 予 國 際 協 定 文 本 香 港
法 律 效 力 並 不 足 夠， 落 實 該 協 定 的 法 例 須 增 訂 法 律 條 文， 對 納 入 法 例 之

內 的 協 定 文 本 加 以 補 充 。 舉 例 來 說 ， 當 局 可 能 希 望 達 到 某 些 政 策 目 標 ，

而 這 些 目 標 與 一 項 國 際 協 定 的 主 題 有 關，但 沒 有 在 該 項 協 定 的 條 文 中 註

明。 只 要 補 充 法 律 條 文 與 這 項 國 際 協 定 沒 有 抵 觸，便 不 會 影 響 我 們 履 行

                                                      

1 落 實 1 9 2 9 年 訂 於 華 沙 的 《 統 一 關 於 若 干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規 則 的 公 約 》 及 《 附
加 議 定 書 》、 1 9 5 5 年 《 海 牙 議 定 書 》、 1 9 6 1 年 補 充 《 華 沙 公 約 》 的 《 瓜 達 拉
哈 拉 公 約 》、 1 9 9 9 年 訂 於 蒙 特 利 爾 的 《 統 一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某 些 規 則 的 公 約 》  

2 落 實 《 1 9 7 4 年 海 上 運 輸 旅 客 及 其 行 李 雅 典 公 約 》 及 《 1 9 7 6 年 海 事 索 賠 責 任
限 制 公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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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義 務 。 這 個 模 式 的 例 子 ， 包 括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條 例 》 ( 第 5 1 2 章 )
及 《 領 事 關 係 條 例 》 ( 第 5 5 7 章 ) 。  

( B )  將將將將 國 際 協國 際 協國 際 協國 際 協 定定定定 的 文 本的 文 本的 文 本的 文 本 轉 化轉 化轉 化轉 化  

9 .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 協 定 所 用 的 字 眼 及 詞 語 不 一 定 符 合 本 地 的 慣 常 用

語 。 為 了 使 意 思 更 清 晰 和 避 免 誤 解 ， 可 能 要 加 以 重 寫 。  

 

1 0 .  此 外 ， 國 際 協 定 可 能 只 要 求 締 約 方 取 得 某 些 成 果 ( 例 如 採 取 行 動 禁

止 某 些 活 動 或 將 某 些 活 動 列 為 刑 事 罪 行 )， 但 沒 有 詳 細 訂 明 落 實 方 法 。 締

約 方 得 自 行 訂 立 規 管 框 架 以 落 實 協 定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政 府 當 局 在 草 擬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條 文 方 面 ， 有 頗 大 空 間 ， 並 可 因 應 當 時 香 港 的 實 際 情 況

及 其 他 締 約 方 所 採 取 的 做 法 草 擬 條 文 。  

 
11 .  這 個 模 式 也 常 用 於 以 下 情 況 : 現 行 法 例 與 國 際 協 定 的 條 文 大 體 相

符 ， 只 須 對 現 行 法 例 作 出 適 應 化 修 改 便 可 全 面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  
 
1 2 .  這 個 模 式 的 一 個 例 子 ， 可 見 包 括 落 實 2 0 0 3 年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 國 際

控 煙 框 架 公 約 》 的 《 吸 煙 ( 公 眾 衞 生 ) 條 例 》 ( 第 3 7 1 章 ) 。  

( C )  在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內 對 協 定 的在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內 對 協 定 的在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內 對 協 定 的在 落 實 協 定 的 法 例 內 對 協 定 的 規 定規 定規 定規 定 作 出 提 述作 出 提 述作 出 提 述作 出 提 述  

1 3 .  落 實 國 際 協 定 的 法 例 亦 可 在 沒 有 列 載 國 際 協 定 條 文 文 本 的 情 況

下 ， 對 “ 協 定 下 的 規 定 ” 作 出 提 述 。 這 種 模 式 曾 在 國 際 協 定 的 有 關 條 文 較

為 技 術 性 的 情 況 下 採 用。《 商 船 ( 安 全 ) ( 救 生 設 備 ) 規 則 》( 第 3 6 9 AY 章 ) 3 是

這 個 模 式 的 一 個 例 子 。  

 

I V.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 4 .  從 上 文 可 見 ， 在 本 港 的 制 度 下 落 實 各 項 國 際 協 定 ， 可 採 用 不 同 方

法 ， 以 配 合 不 同 的 協 定 類 別 和 不 同 的 政 策 需 要 。 事 實 上 ， 一 項 國 際 協 定

究 竟 以 哪 種 方 法 落 實 ， 由 負 責 的 政 策 局 ／ 部 門 按 個 別 情 況 決 定 。 政 策 局

／ 部 門 作 出 決 定 前 ， 會 考 慮 本 身 的 政 策 目 標 和 要 求 、 有 關 國 際 協 定 的 性

質 和 內 容 ， 以 及 參 考 律 政 司 的 意 見 。  

 

 

律 政 司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 1 7 0 3 0 8 v 1  

                                                      

3 例 如 條 例 第 4 條 ， 提 述 1 9 7 4 年 《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 “ 第 I I I 章 所 述 的

關 乎 救 生 設 備 及 布 置 的 規 定 ”  


